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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年国家取消专门针对农业征收的农业税后，学术

界针对是否继续统一城乡税制展开了讨论，不同学者所持观

点不同：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现

行主要税种及其他多数税种均适用于城乡，所以废止农业税

后已不存在典型的二元税制，所谓的不同是因为有对农业税

收优惠政策的存在；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还没有实现真

正意义的城乡税制统一，像个人所得税、增值税都需要进一步

深化税制改革，才能最终实现城乡税制一体化。笔者基本赞同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现行的城乡税制结构仍然没有统一，没

有做到税收公平。同时笔者认为，目前农民整体负担较重，为

了保护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应该分梯次逐步推进税制改革，可

以先将农民中的生产大户作为税改的改革对象，这样既保护

了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又缩小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为今

后进一步统一城乡税制打下基础。

一、城乡税制一体化的动因及效应

税收公平有两层含义：一是税收负担公平，即税收负担要

公平地归着在每个纳税人身上，做到公平合理。二是税收分配

结果公平，即税收作为一种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应该起到调节

收入的功能。之所以要统一城乡税制，也是因为现行税制在城

乡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公平之处。统一城乡税制可以为我国农

村地区带来以下效应：

1. 税收可以充分发挥公平收入的重要职能。我们在制定

税收政策时不仅要重视纳税人之间形式上的公平，更应该重

视实质公平。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

以及纳税的监督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即使做到了现行税制的

全覆盖也是没有效率的，这既增大了税收征管难度，也增加了

农民的负担，造成资源浪费。税收政策在二次分配中可以有效

地调节居民收入，按照我们的设想，优先对农业生产中的大户

统一征税，鼓励农村规模化、产业化经营，通过税收政策提高

劳动要素在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尽量减少初次分配环节的不

合理因素，保证大多数农业生产者的利益，缩小农民内部的收

入差距，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城乡税制一体化便是水

到渠成的事情，这也是量能原则的体现。

2. 完善税制结构，增加财政收入。税收的主要目的是增

加财政收入，而政府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财力减少，出现

财政困难的现象，而这又加重了这些地区居民的负担。据研究

显示，愈是贫穷的地方，其当地居民的负担愈重。同时，税收调

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也逐渐被削弱，政府只能采用除税收之外

的其他调控手段对农业进行干预，这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我

们对大户征税，可以将征收的这部分资金归地方政府所有，增

加地方政府的财力，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刚性支出。另外，统一

城乡税制以后，税收作为调节社会经济的手段，就会延伸到社

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税收对农村的调节能力提高，这有利

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对农村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农

民中的高收入者无税可征的局面，同时也可以避免某些人利

用国家优惠政策到农村地区逃避税收的行为。

3. 有利于城乡经济可持续发展。从长期来看，农民不能

游离于我国的税收体制之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

筹发展只是时间问题，城乡税制统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税制

的设计应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应有预见性和超前性，统

一城乡税制就是为我国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铺好路。

二、统一城乡税制的建议

统一城乡税制要按照公平、效率的原则，改革完善现行税

制，最终建立城乡统一税收制度，实现公平税负、精简税制，实

现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

在改革过程中不能偏离建立统一税制的目标，但同时我

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现状，即农村和城

镇的发展水平、农民和市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农民内部的收入

水平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农民也没有健全的会计核算能力，所

以实施一步到位的税制改革是不科学的，必须分阶段、分梯次

逐步统一城乡税制。

1. 将从事农业生产的大户作为征税主体。本文提到的大

户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当中占用生产资料较多、发展规

模较大、拥有较好的会计核算能力、年收入较高的一类人群或

组织。大户可以是村民个体，也可以是投资农业生产的组织。

将来进行税制改革过程中要对大户生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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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统一城乡税制不能一蹴而就，而应该分阶段、分梯次进行。本着税负公平和合理负担的原则，在不增

加农民整体负担的基础上提高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优先对农业生产中的大户实现城乡统一税制，通过税收政策缩小农村

内部的收入差距。同时，必须加大对农业的优惠补贴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缩小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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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界定。分阶段、分梯次实现统一城乡税制的目标具体来

讲大致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对农业生产大户的税制改革；

第二步，待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城乡差距缩小时，完成

全国范围内的税制一体化。

农业税的取消并不代表城乡差距缩小，只是拉开了城乡

税制一体化进程的序幕，而此时再对农业全面开征新的税种

农民会产生抵触情绪。并且我国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即

使确定了纳税依据也很难对单个家庭做出准确核算。而大户

则不同，大户的会计核算能力强，无论是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核

算还是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核算都容易做到规范，而且大户的

数量相对较少，便于监督管理。

（1）所得税改革。我国农民的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性收入、

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

属于工资、薪金所得，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类似财产租赁

和财产转让所得，根据我国现行税法规定，这三种收入都属于

所得税的征收对象，城乡所得税的不同在于对家庭经营性收

入的规定。本文提到的所得税改革主要针对免税的家庭营业

收入。下表列出了 2000年至 2010年农民收入结构情况（单

位：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近十年虽然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迅速，

但家庭经营性收入占 50%左右，依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且由于生产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农民之间经营性收入差距

悬殊，针对大部分农民收入偏低的现状，为了不增加农民负

担，同时弥补税制中的税收空白，因此只对其中的大户的经营

性收入进行征税，又因为家庭经营性收入是生产者靠劳动得

来的工资，所以可以参考现行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政策

征收经营性收入的所得税。值得注意的是，在制定针对大户的

所得税时应考虑到农业这个特殊产业承受的自然风险比其他

行业大的特点，所以应允许扣除项目的范围更宽、税率更低、

减免税的优惠项目更多。

（2）增值税改革。增值税本身就适用对农产品的征收，但

由于之前农业税的存在，为避免重复征税，我国税法规定农业

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农业税取消以后，增

值税理应延伸至农业领域，这是税收公平原则和量能原则的

体现，又可以使增值税链条保持完整。增值税的开征对经营者

的会计核算能力要求比较高，因此农业大户自然而然成为首

选的税改对象。虽然开征增值税会使农业大户的税收负担加

重，但却保证了增值税链条的完整。另外，由于允许抵扣进项

税额和国家可以实行补贴或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农民的实

际负担可以大大减轻，而且为鼓励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生产，

鼓励农民参加农村合作社，政府甚至可以采取一种负税率的

激励政策，即对开征增值税的大户或合作社的返还税额大于

税收征收额。

2. 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由于它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其利润空间较小，价格受市场影响较

大。农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政府需要对农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我国目前的税制改革

中要保持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并且还要加大力度以缩小城乡

差距。统一城乡税制是税收公平的需要，但不能成为农业发展

的负担，要做到统一税制下的区别对待。我们可以采取差别税

率的方法或者采用统一税率下实行大量的农业优惠政策的方

法来降低税收政策对农业的影响。从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来

看，这样做表面上农民的负担会加重，但实际在这些优惠政策

的作用下，农民整体负担不增反降，而且国家通过税收可以

实现对农业、农村的宏观调控。

3. 加快城镇化和农村产业化建设。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

的建设可以为税收一体化的改革起到有效的支撑作用，农业

产业化经营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以农户为单位、以市场

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资源开发为基础，依托龙

头企业，把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整合资源，解决农业生

产过度分散化和非组织化的问题，全面提高劳动生产力。

城镇化建设应当是泛指加快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城镇

化，是以县级城市为核心，以乡镇集市为重点的城市化和城镇

化，并以工业带动为主。

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能够大幅提高农民

收入，并且农村产业化过程中释放的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城

镇化过程来吸收，既提高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又增加了工资

性收入，农民会逐渐融入到我国现行税制的调控之下，为全面

统一城乡税制创造条件。另外，从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来

看，我国农业出现了生产成本逐年增高的问题，农业产业化可

以有效地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整合资源，降低生产资料的

购入成本。并且，农业合作社健全的会计制度也为增值税改革

铺平了道路。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野统一城乡税制研究冶渊项

目编号院07BJY152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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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耀 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变化

工资性收入

702.30

1 174.53

1 374.80

1 596.22

1 853.73

2 061.25

2 431.05

家庭经营收入

1 427.27

1 844.53

1 930.96

2 193.67

2 435.56

2 526.78

2 832.80

财产性收入

45.04

88.45

100.50

128.22

148.08

167.20

202.25

转移性收入

78.81

147.42

180.78

222.25

323.24

397.95

452.92

来源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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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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